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吉祥物設計著作權轉讓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參與「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」吉祥物徵選活動，茲同意於得獎後，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並將本人之著作財產權讓與「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」，必要時「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」可對得獎作品保有修改權，並願配合「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」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理著作權轉讓及商標註冊登記。（未依上述規定放棄行使其著作人格權及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「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」者，取消其得獎資格）。

得獎作品，「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」有研究、攝影、宣傳、網頁製作、展覽、出版以及出版品販售等權利，本人不得異議。

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，一經查覺，本人願取消得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狀、獎金時，本人願歸回所領獎狀、獎金。

備註：只有得獎作品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會生效，其餘參選人保有作品著作權。
參選者簽名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